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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民中小學補校轉型進修部問答集 

 

一、適用法規與依據 

序號 提問內容 回復說明 

1 

114 年 8 月 1 日後，

國中小附設補習學

校轉型為附設進修

部，其母法依據是否

為國民教育法及補

習及進修教育法併

同適用？ 

112年 6月 21日修正公布之國民教育法第 9章增訂國民

補習教育採進修部方式實施，其與補習及進修教育法採

「校中校」模式辦理之規定，為「後(新)法優於前(舊)

法」關係，爰自 114 年 8月 1日起，國中小進修部法源

依據為國民教育法。 

2 

國中小進修部是否

亦適用學校霸凌及

性平相關法規？ 

1、依「性別平等教育法」第 3條第 1項 2款 4目：「(四）

學生：指具有學籍、學制轉銜期間未具學籍者、接受

進修推廣教育者、交換學生、教育實習學生或研修生

及其他經中央主管機關指定者。」 

2、次查「校園霸凌防制準則」第 4條第 1 項：「一、學

生：指各級學校具有學籍、學制轉銜期間未具學籍

者、接受進修推廣教育者、交換學生、教育實習學生

或研修生及其他經中央主管機關指定者。」 

3、上開法規所稱之學生已涵蓋國中小進修部學生，故其

相關規定應屬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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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招生及適用對象 

序號 提問內容 回復說明 

3 

國民補習教育對象

為「已逾齡未受國民

教育之國民」，惟實

務上補校學生亦含

外配及外國專業人

才，是否亦涵蓋於上

開條文所稱範疇？ 

1、「補習及進修教育法」所稱「國民」之定義，教育部

前以 92 年 10 月 1 日台社(一)字第 0920125842 號

函、94年 1月 31日台社(一)字第 0940008924B號令

等行政命令界定為「廣義之國民」。 

2、上開規定適用對象為「廣義之國民」，其解釋定義，

含括 113年 8月 12日制定公布之「新住民基本法」

所稱「新住民」。 

4 

如為已完成進修部

學業者，其身份非屬

未受國民教育，是否

可重複報名上課？ 

依國民教育法規定，第一章至第八章為國民義務教育，

第九章非屬國民義務教育。有關進修部實施對象是否可

重複報名上課，尚屬自治事項範疇，爰請各地方政府審

酌實際情形後本權責妥為規劃。 

 

三、員額及編制 

序號 提問內容 回復說明 

5 

專任教師兼任國中

小進修部主任，是否

需具備主任任用資

格 

1、國民教育法第 20 條第 2 項規定：「公立學校主任由

校長就甄選且儲訓合格之專任教師聘兼之……」均

應報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備查。」 

2、本部以 98 年 11 月 3 日台國（四）字第 0980186118

號函說明略以，所屬學校校長如因教師流動或其他

特殊原因，致無法聘任具有主任甄選儲訓合格證書

者兼任學校主任，仍由各縣市政府本權責就個案事

實自行核處，惟其職稱仍應以代理主任核備。 

3、是以，前開公立學校主任為校長本權責聘用，且應報

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備查或由直轄市、縣（市）

主管機關就個案事實自行核處。 

6 國民小學及國民中 1、各地方政府得依國民教育法第 50 條及實際情形酌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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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號 提問內容 回復說明 

學進修部之總務、人

事及會計等業務得

由校長指派人員兼

任(辦)之規定，是否

無指定由非主任身

分或校內總務人事

會計之主任，而由一

般人員兼任(辦) 

配置人力，其人員兼任與兼辦之費用，得依「公立中

小學教師職務加給及工作費」、「補習學校及進修部

兼職人員工作費支給表」等規定辦理。 

2、有關兼任及兼辦之區別與適用： 

(1)法定兼職係指機關組織法規中明訂某職位由有關

機關或本機關人員兼任者；法定兼辦係指依法規

定辦理本職以外之本機關其他業務者（如依規定

學校業務得指定校內教職員兼辦）。 

(2)兼辦依規定不得支領兼職酬勞，其在兼辦機關因

業務需要加班時，同意請領加班費。 

(3)兼任(職)及兼辦之簡易區別為，兼任(職)支領工

作費(酬勞)，不得報支加班費；兼辦不得支領工作

費(酬勞)，得報請加班費。 

7 

國中小階段是否比

照高中階段，列出幾

班設幾個幹事或組

長? 

依據國民教育法第 50 條：「學校進修部置主任一人，並

得置組長若干人，由該校專任教師或職員兼任；教師依

法由校內外合格人員兼任，職員得專任或兼任。」故各

地方政府得依上開規定，視實際情形配置人力，以確保

進修部順利運作。 

8 

完全中學若同時設

有高中及國中進修

部，其進修部之規劃

方式? 

1、查現行各地方政府所轄高級中學附設有高中進修部及

國中進修部者如下： 

縣市 學校 

新北市 樹林高中、海山高中、丹鳳高中 

臺中市 后綜高中 

2、地方政府得依國民教育法第 50 條規定，依實際需求

增設組長或幹事等人員，亦可考量以專案方式辦理

減授課，以減輕主任負擔，確保學校業務順利推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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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授課節數及支領費用 

序號 提問內容 回復說明 

9 

現行國中小教育階

段教師兼課(超時授

課)復代課併計不超

過 9節為原則；該

原則可否放寬為 12

節，超過 12節者再

函報核定？ 

依 114年 5月 23日第 3次研商會議共識及決議，本署

將參考「國立高級中等以下學校與特殊教育學校兼任代

課及代理教師聘任實施要點」，修正國民中小學教師授

課節數訂定基準，新增「兼任及代課節數包括進修部

者，併計以不超過十二節為原則」之規定。 

10 

國中小學校長得否

支領指定專案之加

班費？ 

1、有關國中小校長於補習學校轉型後，是否比照高中進

修學校轉型進修部後支領加班費一節，本案經行政院

人事行政總處 114 年 6 月 24 日總處給字第

1144001226號函回復第 3點：「有關建請同意國中小

附設補習學校轉型為進修部後始調任該等學校之校

長，比照支給辦法規定支領加班費部分，配合司法院

釋字第 785 號解釋，行政院業依公務人員保障法 23

條第 5 項授權規定，於 111 年 12 月 21 日訂定發布

支給辦法，規範各機關公務人員加班費相關事項，各

機關加班費支給要點亦停止適用，以各級公立學校校

長非屬上開保障法及支給辦法之適用、準用或比照適

用對象，爰該等學校校長之加班、加班補償事宜等，

仍請教育部本主管機關權責為一致之處理。」。 

2、查教育部112年2月4日台教人(三)字第1120005956A

號函略以，公務人員補休期限改依 112 年 1 月 1 日

修正施行之公務人員保障法第 23 條及「各機關加班

費支給辦法」第 6 條規定辦理後，高級中等以下學

校，由各主管教育行政機關依權責處理。 

3、承上，請各地方政府依權責自行訂定相關校長加班補

償事宜之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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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號 提問內容 回復說明 

11 

國中進修部授課鐘

點費是否有調增空

間？ 

現行高中進修部授課鐘點費係比照日間部鐘點費支給，

為維持各教育階段鐘點費標準一致性，國民中小學進修

部授課鐘點費亦比照日間部標準支給。鐘點費調增事宜

尚需審酌各地方政府財政狀況，俟未來達成共識後，再

行研議調整之可行性。 

 

 

五、教材補助與證書規定 

序號 提問內容 回復說明 

12 

現行部分補校採用

審定本，其書籍費是

否有給予補助？ 

國民教育法對於接受義務教育之經濟弱勢學生，訂有相

關補助規定。惟補校非屬義務教育階段，倘經各地方政

府評估認有補助之必要，請本權責編列預算辦理。另有

關成人教育部分，教育部終身司目前僅針對成人教育研

習班提供經費補助。 

13 

國中小進修部之畢

業證書，是否有統一

格式可資參考? 

各地方政府可參考「教育部高級中等學校學生學籍管理

手冊(112年 10月編印)」，自訂所屬學校畢業證書格式。 

 


